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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作为江苏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学会 
装饰装修专委会共同发起单位的回函

江苏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学会：
关于《关于邀请共同发起成立<装饰装修专委会>的函》收悉。经研究决定，我单位愿意作为江苏省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学会室内装饰装修专委会共同发起单位。
特此函复。




（回函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装饰装修专委会》发起单位回执表
	单位全称
	

	详细地址
	

	网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主营业务
	

	所有制性质
	

	法人代表
	姓名
	
	电话
	

	
	传真
	
	邮箱
	

	拟担任
专委会职务
的领导
	姓名
	
	电话
	

	
	传真
	
	邮箱
	

	
	职务
	

	联络人
	姓名
	
	电话
	

	
	传真
	
	邮箱
	

	
	职务
	



